附件

宜春市城乡居民临时救助报批表

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申请人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身份证号
	　

	户籍类别
	　
	家庭人口
	　
	联系电话
	

	救助对象类别
	□低保户 □特困供养人员 □孤儿 □支出型贫困家庭 □其他

	开户银行
	　
	开户名
	　
	账号
	　

	家庭地址
	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  村（居）委会

	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基本情况
	姓名
	性别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号
	　职业
	备注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	困难原因
	□大病 □火灾 □交通事故 □雷击 □溺水 □矿难 □教育 □其他(    )

	
	　

	家庭经济
状况
	项目
	申报
	实地调查
	信息
核对

	
	上年度家庭年可支配收入（元）
	　
	　
	　

	
	家庭财产总额（元）
	　
	　
	　

	
	其中：可动产值（元）
	　
	　
	　

	调查人意见
	□急难型救助  □支出型救助 

□不予救助
	调查人签名
	　

	乡镇（街办）审核或受委托审批意见
	□给予救助金额         元

□提请上级救助  □不予救助

分管领导：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意见
	□给予救助金额    元

□提请上级救助  
□不予救助

经办人：　 分管领导：   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 日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设区市民政局救助意见
	□给予救助金额         元   □不予救助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年  月   日


